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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建设与房地产领域的最新法律、法规，在总结我国建设与房地产相关实践经验和国际经验的
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建设法规概论、建设法律基础和法律责任、城市与乡镇建设规划法规、建设程序
与建设管理法规、建设发包承包与招标投标法规、建设勘察设计法规、建设监理法规、建设合同管理
法规、建设安全生产法规、建设质量管理法规、建设竣工验收法规、建设土地管理法规、房地产管理
法规、物业管理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规等内容。
    本书结构合理，内容全面新颖，紧密联系实际，理论深入浅出。
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程项目管理的专业教材和相关教师、研究生理论研究的参考资料，也可供从事建设
工程的技术人员及项目管理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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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　担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于1995年6月30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担保是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以确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法律措施。
担保是产生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担保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
用的原则。
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
　　1.3.1　保证　　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
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
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
　　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
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
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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